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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先生：  
 

《空氣污染管制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規例》  
(2006年第 258號法律公告 )   

 
   本部正從法律及草擬的角度研究上述規例。謹請閣下澄清下

列各點 ⎯⎯ 

 

第 2條  

 
“過境貨品 ”的定義  
 

是否需要在各類運輸工具中加入 “鐵路列車 ”及 “車輛 ”？本部察悉， “轉
運 ”的定義中有提及 “車輛 ”。  
 
“生產 ”的定義  
 
本部察悉， “生產商 ”的定義不包括名下業務只涉及在受規管產品的調

色基中加入色劑的人。在受規管產品的調色基中加入色劑的活動，是

否屬於 “生產 ”的定義所訂明的活動之一？若然，該活動應否從 “生產 ”
的定義中剔除？  
 
“生產商 ”的定義  
 
這定義為何不包括名下業務只涉及在受規管產品的調色基中加入色劑

的人？  
 
“包裝 ”的定義  
 
這定義並非詳盡無遺。閣下可否列舉該詞的定義並未涵蓋的 “包裝 ”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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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運 ”的定義  
 
是否需要在這定義 (b)段所載的各類運輸工具中加入 “鐵路列車 ”？  
 
第 3條  
 
是否需要界定 “輸入 ”一詞？在特定情況下輸入第 3條所載的受規管漆

料、第 10條所載的受規管印墨或第 13條所載的受規管消費品明顯屬於

犯罪行為。附件 1載有已就 “輸入 ”一詞作出界定的香港法例的參考資料

一覽，供閣下參閱。本部亦察悉，本規例有界定 “進口商 ”一詞。 

 
第 4至 7條  
 
就受規管漆料而言，上述條文訂明過渡期及就該期間所設的附帶規

定、顯示某些資料的規定及產品通知書的規定。當局為何未有就受規

管印墨或受規管消費品訂定類似規定？  
 
第 6(1)條  
 
是否需要界定 “物料安全資料 ”一詞？   
 
第 9(2)條  
 
為何賦權監督可採用另一方法，以代替指明的測試方法？  
 
可否舉例說明有何種替代方法可供採用？  
 
第 12(3)條  
 
為何賦權監督可採用另一方法，以代替指明的測試方法？  
 
可否舉例說明有何種替代方法可供採用？  
 
第 15(2)條  
 
為何賦權監督可採用另一方法，以代替指明的測試方法？  
 
可否舉例說明有何種替代方法種類可供採用？  
 
第 16(4)條  
 
是否適宜指明監督達致 “不信納任何核證的結果 ”的結論所依從的準

則？  
 
第 19(1)及 (2)條  
 
鑒於HKSAR and Hung Chan Wa & Another(終審法院刑事上訴案 2006
年第 1號 )一案，閣下可否提出理據，證明第 19(1)及 (2)條的法定推定與

《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一 (一 )條所訂的無罪假定是否並無抵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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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提出理由，說明這兩條文所載的舉證責任是具說服力的舉證責

任，還是援引證據責任？  
 
第 20條  
 
是否需要界定 “過境 ”一詞？附件 2載有已就 “過境 ”一詞作出界定的香港

法例的參考資料一覽，供閣下參閱。  
 
為何這條文並不適用於第 16條所載的平版熱固卷筒印刷機？  
 
第 21條  
 
可否舉例說明第 (1)(a)至 (c)款所描述的每種情況？  
 
可否舉例說明可根據第 (2)款施加的條件？  
 
為何這條文並不適用於第 16條所載的平版熱固卷筒印刷機？  
 
第 22條  
 
為何這條文並不適用於第 16條所載的平版熱固卷筒印刷機？  
 
附表 1第 1部及附表 3第 2部  
 
附表 1第 1部及附表 3第 2部分別界定 “豁免化合物 ”一詞，但本部察悉，

在該兩部對 “豁免化合物 ”一詞的釋義中所包含的元素不盡相同。舉例

而言，該詞在附表 1第 1部 (k)段指 “環狀、支鏈或直鏈全甲基硅氧烷

(VMS)”，而在附表 3第 2部 (xi)段則指 “環狀、支鏈或直鏈全甲基硅氧

烷 ”。該兩部中 “豁免化合物 ”一詞所指的元素有所不同，是否刻意安排？  
 
中文本  
 
本部已標明對附件 3第 18條中文本的意見，供閣下考慮。  

   
  請閣下盡快以中英文作覆。  
 

助理法律顧問  
 
 
 

(林秉文 ) 
2006年 11月 29日  
 

連附件  
副本致：法律顧問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1 
 律政司 (經辦人：高級政府律師張志偉先生 ) 

 (傳真號碼： 2845 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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